
附錄 

COVID-19大事記 

一、協助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處理事項及會員權益發聲 

109.01.21：台灣出現首例確診 

爭取防護物料 

109.02.06 武漢肺炎疫情爆發，衛生福利部醫事司成立醫療團體聯繫窗口 

調查各地公會：因應武漢肺炎疫情呼吸治療師各地區公會防疫短缺彙總調查 

109.05.06 居家呼吸照護所反映： 

無法領取防疫物資及購買(經聯繫後，5 月底陸續發放及提供媒合廠商) 

110.06.28 地區公會反映： 

從事居家服務之呼吸治療師，皆無配給到 N95 和防護衣 

110.06.30 衛生福利部長照司： 

造冊全台無配給到 N95、防護衣之居家呼吸療師所屬機構資料 

(追蹤後續，8 月下旬衛福部陸續處理造冊清單轉發全台衛生局、防疫物資寄發) 

爭取照護補助及相關津貼 

109.02.25~ 

109.02.26 
問卷調查： 

全國「呼吸治療師」對於「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醫事人員出國相關事宜」之建

議、「呼吸治療師出國權益調查」 

109.02.27 衛生福利部會議： 

研商醫院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醫事人員出國相關事宜 

109.04.01 發文衛生福利部： 

爭取「呼吸治療師」納入「執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醫療照護及防治發給補助津貼及

獎勵要點」比照護理人員第(二)項規定，每班 1 萬元。 

 
109.04.10 全聯會第五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臨時視訊會議： 

討論研商「呼吸治療師」納入「執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醫療照護及防治發給補助津

貼及獎勵要點」 



 
109.04.17 「呼吸治療師」納入「執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醫療照護及防治發給補助津貼及獎勵

要點」，獎勵對象包含呼吸治療師。 

 

  
109.04.29- 

109.05.18 
本會陸續接到會員反映疑似個案，醫院無法造冊通報衛生福利部 



109.05.14 公告給呼吸治療師的一封信：呼吸治療師~抗疫真英雄！ 

 
109.05.19 發文衛生福利部： 

爭取「呼吸治療師」納入「執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醫療照護之醫事人員津貼申請作

業須知」第三點津貼之適用對象：津貼申請表未明文呼吸治療師列入，導致多數醫院

造冊時，對於疑似通報個案並無將呼吸治療師載入造冊。 

 
109.05.29 衛生福利部回文： 

獎勵金作業須知第三點第五款重症呼吸器患者照護獎勵，收治 COVID-19 使用呼吸器

重症患者之醫療機構，按收治使用呼吸器病人數及呼吸器使用日數，給予每人每日 1



萬元照護獎勵費用，並應全數分配予呼吸治療師，不再重複於津貼編列。 

 
109.06.03 1.派員參加衛生福利部-急重症醫療應變專家小組第二次會議 

2.向衛生福利部石崇良司長提出希望能將呼吸治療師納入「衛生福利部之執行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醫療照護之醫事人員津貼申請作業須知」第三點。 

司長已允諾處理。 

109.10~ 向衛生福利部提出： 

爭取「呼吸治療師」明文加入納入「執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醫療照護之醫事人員津

貼申請作業須知」、爭取疑似通報個案需納相關補助辦法內 

110.01.20 公告給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呼吸治療師的一封信 

 
 



110.02.08 公告修正：「執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醫療機構獎勵金申請作業須知」之 

(五)重症呼吸器患者照護獎勵： 

1、獎勵對象：收治 COVID-19 確診或疑似個案，並使用呼吸器重症患者之醫療機

構。 

110.05.13 「臺灣 20 大醫事團體聯合國際記者會」： 

參加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舉辦之視訊記者會，提供：控制 COVID-19 WHA 台灣不缺

席、Health for all  Taiwan is helping 影片聲援 

 
110.05-6 衛生福利部會議： 

「110 年急重症醫療應變專家小組」重症病人收治量能之整備作業 

「110 年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醫院設置專責加護病房輔導作業委員共識會議」 

110.05.24 公告給呼吸治療師的一封信：呼吸治療師~守護台灣、抗疫第一線！ 

 
110.05.25~ 問卷調查： 



110.05.31 呼吸治療師執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醫療照護概況調查(2) 

110.05.27 協助衛生福利部物資組： 

評估及回復各醫療器材商呼吸器仿單資料 

110.06.08 發文衛生福利部： 

協助正視呼吸治療師為第一線照護人員及照護人力窘迫之狀況。 

 
110.06.11 衛生福利部回文： 

副本週知本會及各地衛生局，呼吸治療師應屬第一線照護人員，請納入各項協助服務

(如醫護新住宿方案)之適用，並轉知轄內各醫院應配合上開人員列入造冊。 



 
110.06.15 公告聲明稿：呼籲醫事人員同住家人優先接種疫苗 

 
110.06. 

10-18 
向衛生福利部反映： 

因應 Covid-19 使用高流量氧氣鼻導管(HFNC)，提請編列呼吸治療師之獎勵金。 

110.06.18 衛生福利部新聞稿公告： 

為配合疫情嚴峻時期，衛福部回溯自 110 年 5 月 1 日起，對收治醫院之呼吸道處置團



隊使用高流量氧氣鼻導管(HFNC)治療疑似或確診之重症個案納入獎勵費用核發對象，

依據當日照護人數，核予每人日 1 萬元，應全數撥予實際照護個案之呼吸治療師；而

呼吸道處置團隊及共同照護人員另給予 1 萬元進行分配。 

 
110.06.20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邀請演講： 

蕭秀鳳理事長至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演講：「COVID-19Clinical Rounds：新冠病毒重症

個案臨床處置（5）」議題 

 
110.07.19 衛生福利部公告修正： 

【執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醫療照護及防治發給補助津貼及獎勵要點】 

★有關呼吸治療師部分： 

(五) 重症患者照護：醫療機構收治使用呼吸器或高流量氧氣鼻導管全配系統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之重症呼吸器患者，按收治使用呼吸器病人數及使用日數，給予每人每日

一萬元獎勵費用，並應全數分配予呼吸治療師。 

110.07.20 衛生福利部公告修正： 

【執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醫療機構獎勵金申請作業須知】 

(五) 重症患者照護獎勵： 

1、獎勵對象：收治 COVID-19 疑似或確診個案，並使用呼吸器或高流量氧氣鼻導管

全配系統重症患者之醫療機構。 

2、獎勵基準：按收治 COVID-19 確診或疑似個案重症患者人數，以及呼吸器或高流

量氧氣鼻導管全配系統使用日數，給予每人每日一萬元照護獎勵費用，並應全數分配

予實際執行照護之呼吸治療師。- 

3、申請程序：同本款第二目規定辦理。 

(六) 急救責任醫院防疫獎勵： 

1、獎勵對象：設有二十四小時急診部門之急救責任醫院。 

2、獎勵基準： 

(1)本部公告急救責任醫院分區名單之急診醫療重度級醫院：醫院評鑑等級為醫學中心

（含準醫學中心）者，每月給予一百二十萬元；區域及地區醫院者，每月給予九十萬

元。 

(2)本部公告急救責任醫院分區名單之急診醫療中度級醫院：每月給予六十萬元。 

(3)本部公告急救責任醫院分區名單之急診醫療一般級醫院：每月給予三十萬元。 

3、前目獎勵費應全數分配予急診部門相關工作人員，包含急診醫護人員、醫事放射

師、醫事檢驗師、呼吸治療師、社會工作人員、行政人員、救護人員及清潔人員等。 

110.08.05 衛生福利部回文： 

有關呼吸治療師在疫情期間之需求回應 

 
 

 



111.06.27 本會行文：請衛生福利部全力協助依據「執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醫療照護及防治發

給補助津貼及獎勵要點」、「執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醫療機構獎勵金申請作業須知」

辦法撥發給呼吸治療師。 

 
111.07.05 

 
  



呼吸器國家隊 

109.04.07 衛生福利部會議： 

呼吸器國家隊--研商因應武漢肺炎疫情全國人工呼吸器整備會議 

(初步共識呼吸器國家隊成立) 

 
109.04.20 發文衛生福利部： 

召開急重症醫療應變專家小組會議 

(醫院閒置呼吸器之盤點與整備，本會負責：閒置呼吸器文書檢視及推派檢測 RT) 

 
109.04.25 醫策會會議：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醫療機構堪用呼吸器實地檢測委員共識會 

(全台推薦共計：25位呼吸治療師) 



 
109.06.16 調查-有意願擔任至醫院進行重症照護資源盤點及收治能力輔導作業之委員 

(全台推薦共計：41位呼吸治療師) 

 

呼吸治療師於新聞媒體曝光 

109.03.31 全聯會施玫如顧問參加 TVBS2.0 節目-討論新冠肺炎確診後之病人照護 

 
109.04.07 全聯會理事長接受商業周刊專訪[摘至商業周刊第 1694 期 2020-04-30] 



 
 

其他受訪 

 



 
 

 

二、榮獲國家肯定 

(一)總統府致贈感謝本會擔任「防疫國家隊」紀念徽章一枚 

 

 

 

 

 

 

 

 

 

 



(二)受邀參與 110.10.10 國慶大會活動「捍衛台灣」展演 

 
 

 


